
新版印花税法已经正式发布并从 2022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注意：从现在

开始，1 年后才正式实施），和当前正在实施的印花税政策——《印花税暂行条

例》相比，政策层级直接提升到了法律层面，更具权威性。

对于新法所规范的事项，有 5个常见的实务问题，需要引起大家重视。

一、哪些购销（买卖）合同需要缴纳印花税

现行的《印花税暂行条例》所规定的购销合同包括：供应、预购、采购、购

销结合及协作、调剂、补偿、易货等合同。

上述规定对购销合同的界定比较宽泛，其中的“等”字，更是成为一些征管机

关对企业签订所有购销合同征收印花税的重要依据。

如原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发布的《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3年第 14 号）附件 3《印花税核定征收范围及比例

表》，对工业企业核定印花税的计税基础是“产品销售收入及材料采购成本合计

金额的 100%”；

对商业企业核定印花税的计税基础是“商品销售收入及商品采购支出合计金

额的 100%”

对其他企业核定印花税的计税基础是“销售收入及采购支出（注：并未强调

必须是材料或商品）合计金额的 100%”。

新《印花税法》将购销合同修订为“买卖合同”，具体范围包括“动产买卖合

同（不包括个人书立的买卖合同）”。

这样修改后，对于购销（买卖）合同的范围界定就非常明确。实务中，很多

企业提供服务并取得收入的合同，只要不属于印花税法附件里所列举的应税合同

类型，就不属于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如实务中非常常见的财税咨询、法律咨询、

管理咨询、鉴证、评估、代理记账、物业管理、酒店住宿、会议会展、餐饮、劳

务外包、业务外包、文体演出、经纪代理等合同均无需缴纳印花税。



二、合同没有明确金额的如何计算缴纳印花税

按照《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国税地字〔1988〕25

号）的规定，合同在签订时无法确定计税金额，可在签订时先按定额 5元贴花，

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金额计税，补贴印花。

新《印花税法》规定，应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未列明金额的，印花税的计

税依据按照实际结算的金额确定。

依照上述规定，如果合同签订后一直未执行，就意味着纳税人不需要缴纳印

花税。

三、计算缴纳印花税的销售额是否包括增值税

现行《印花税暂行条例》对于计算缴纳印花税的销售额是否包括增值税没有

明确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6年 4月 25日在“营改增”的专项视频会议中，对此明确：

合同中所载金额和增值税分开注明的，按不含增值税的合同金额确定计税依据，

未分开注明的，以合同所载金额为计税依据。

新《印花税法》把计算印花税的销售额直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文件规

定，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应税

产权转移书据的计税依据，为产权转移书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

款。

基于上述规定，企业在签订印花税应税合同或产权转移合同时，务必要把不

含税金额和增值税额单独列示，从源头上杜绝可能导致多缴印花税的风险。

四、哪些承揽合同需要缴纳印花税

现行《印花税暂行条例》所规定的加工承揽合同包括：加工、定作、修缮、

修理、印刷、广告、测绘、测试等合同。



新《印花税法》将加工承揽合同修订为“承揽合同”，税率由万分之五调整为

万分之三，具体范围没有列示，还需等后续的实施细则或其他文件予以明确。

五、哪些项目需要按件缴纳印花税

现行的《印花税暂行条例》所规定需要按件贴花的项目包括：营业账簿、房

屋产权证、工商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专利证、土地使用证。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对营业账簿减免印花税的通知》（财税【2018】

50号）规定，从 2018年 5 月 1日起，对按件贴花 5 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涉及上述证照的项目，目前还需要正常缴纳印花税。

新《印花税法》取消了所有需要按件贴花的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

为纳税人减负了。


